
湖南省岳阳市购置公务用车审批表

申购单位：

岳 阳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制 表



购 置 公 务 用 车 须 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湖南省委、省政府《湖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湘办发

﹝2019﹞13 号），和岳阳市委、市政府《岳阳市党政机关和及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新购公用车辆的主要规定和要求有：

一、购车有要编制。公务用车分为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

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行政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行编制控制，任何单位均不得超编制购车。

二、排量、价格双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要通信用车配备排气量 1.6

升（含）以内、价格 12万元以下轿车或其他小型客车；应急保障用车和

其他按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可配备排气量 1.8 升（含）以内、价格 18

万元以下轿车或其他小型客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排气量 1.6 升（含）以

内、价格 12万元以下的轿车或其他小型客车。

确因情况特殊，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可以

适当配备价格 25 万元以内、排气量 3.0 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

型客车或者价格 45 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执法执勤用车因工作需要可以

配备价格 18万元以内、排气量 1.8 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

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价格 25 万元以内、排气量 3.0 升(含)以下

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或者价格 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因工作需要配备皮卡车的，价格控制在 12万元以内。

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 18万元；配备新能源商

务车的，价格不得超过 25万元；配备新能源越野车的，价格不得超过 30

万元。

三、先审批、后购置。行政事业单位购买公务车辆，先办理车辆编

制；对没有空编车辆的单位，必须按规定先处置旧车。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严格按照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办理车辆编制审批和控购手续。单位未审

批先购车的，由市纪委监委依法依规予以收缴，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四、凭控购手续注册登记。公安交警部门注册登记把关。凡属购置

公务用车，必须办理审批手续，超标车辆需经省里审批，否则，公安交警

部门一律不得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五、日常监督和重点查处。市纪委监委不履行公用车辆购置审批职

责，只负责对公用车辆编制、控购、注册登记和使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对相关违规问题进行查处。



湖南省岳阳市购置公务用车申请表

申购单位
单位性

质

机构

规格

公务

用车

编制

数

机要通信

用车
辆

执法执勤

用车
辆

公务

用车

现有

数

机要通信

用车
辆

执法执勤

用车
辆

应急保障

用车
辆

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辆

应急保障

用车
辆

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辆

其他 辆 其他 辆

现 有

车辆中

小轿车 越野车 商务车
旅行车（面

包车）
大客车 其他

辆 辆 辆 辆 辆 辆

申购明细 车型 能源类型 排气量
单价

（大写）

数量

（大写）

资金来源 预算拨款 □ 预算外 □ 单位自筹 □

申购理由

单位主要

领导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市直主管

部门或县

（市、区）

政府分管

领导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缴纳社保
资金情况 社保部门： （公章）

年 月 日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履行此栏手续）



湖南省岳阳市购置公务用车申请表

车
辆
编
制
审
批
意
见

行政事业单位购车需在此栏粘贴车辆编制管理部门签发“公务用车编制通知

单”，国有企业购置公务用车由国资委填写说明并加盖公章。

审
查
意
见

资
金
来
源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控
购
办
意
见

县
（
市
、
区
）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市公车主

管部门初

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公车主

管部门审

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公车主

管部门审

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车辆注册

登记审核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没有“公务用车编制通知单”的，审批内容有矛盾的，注册登记车辆与审批标准
不一致的，一律不予注册登记）


